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海口  •  东京  •  香港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  阿拉木图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Wuhan • Chengdu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aikou • Tokyo • Hong Kong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 Almaty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二〇二二年九月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4-1-1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邮编：100020 

22-31/F, South Tower of CP Center, 20 Jin He East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0, P. R. China 

电话/Tel：+86 10 5957 2288  传真/Fax：+86 10 6568 1022/1838 

网址：www.zhonglun.com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致：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署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

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2年9月7日下发的“审核函[2022]020214号”《关

于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以

下称《审核问询函》）及发行人的要求，同时，由于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

情况发生了变化，且发行人于2022年8月30日公开披露了《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称《2022年半年度报告》），本所律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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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报告期”指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及2022

年1-6月，“补充期间”指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如无特别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及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同

用语及简称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部分  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一、关于本次发行是否需申请军工事项及涉密信息审查相关问题（《审核问询

函》问题 1 之第（6）小问） 

（一）核查程序 

就本次发行是否需申请军工事项及涉密信息审查相关事项，本所律师主要

履行了以下查验程序： 

1．查阅《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

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

认定办法》（国保发[2016]15 号）、《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

行办法》（科工财审[2008]702 号）等规定； 

2．现场查阅发行人持有的军工保密资质等相关军工资质及其制定的相关

保密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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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发行人保密部门负责人，了解发行人保密部门对本次发行申请文

件的涉密信息披露审查情况； 

4．取得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是否涉及涉密信息出具的《军工保

密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二）发行人不属于涉军企事业单位，本次发行无需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 

《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以下称《军工事项审查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涉军

企事业单位，是指已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本办法所称军

工事项，是指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过程中涉及

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布局、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和能力建设项目、军工关键设

备设施管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条件、国防知识产权、安全保密等事项。”

第三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对

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军工事项

外的其他事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根据《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对列入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实行许可管理；根据《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所列的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应当事先申请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未取得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不得从事许可目录所列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不涉及“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所列的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无需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且发行人亦未

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不属于《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涉

军企事业单位”，无需就本次发行履行《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军工事项

审查程序。 

（三）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已履行了必要的涉密信息披露审查程序，信息披露符

合国家相关保密规定 

《军工事项审查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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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资格，但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改制、重组、上市

及上市后资本运作，按有关规定办理涉密信息披露审查。” 

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以及国家军工保密资格认定办

公室编制的《军工保密资格认定工作指导手册》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

密资格认定办法》第十四条的注释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保密管理体系，制定信息披露专项管理制度，明确信息披露的主管负

责人和管理部门。对外发布招股说明书、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定期报告

和临时报告等信息，应当按照“先审查、后公开，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

严格履行保密审查程序，对外涉密信息进行脱密处理。对于无法进行脱密处理

或经脱密处理后仍然存在涉密风险的信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到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申请信息豁免披露。 

发行人现持有军工保密相关资质并已制定相关保密工作制度，建立了完善

的保密内控制度和信息披露专项管理制度。发行人保密委员会已严格按照公司

相关保密工作制度，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包括募集说明书、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在内的全部申请文件信息披露的内容予以审查，经其审查确

认，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信息披露内容均不涉及军工涉密信息或国家秘密，无敏

感信息，不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况，不涉及需进行脱密处理、无法进行脱密

处理或经脱密处理后仍存在泄露国家秘密风险的信息的情形，不涉及因涉及国

家秘密需向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的情形，本次发行申

请文件信息披露内容符合国家相关保密规定。 

在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若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后续信息披

露涉及军工涉密信息或国家秘密的，发行人将按规定对涉密信息作脱密处理后

披露，若存在部分无法进行脱密处理或者进行脱密处理后仍存在泄密国家秘密

风险的信息，发行人将向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 

（四）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属于《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涉军

企事业单位”，无需就本次发行履行《军工事项审查办法》规定的军工事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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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程序；发行人保密部门已履行了必要的涉密信息披露审查程序，经其审查确

认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信息披露内容不涉及军工涉密信息或国家秘密，无需履行

相应的豁免披露程序，符合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前述事项不影响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第二部分  新期间的补充信息披露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经查验，本次发行已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相关决议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述批准和授权仍在

有效期内。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信网（查

询日：2022 年 9 月 16 日），新期间内，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完成注册资

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广州市市监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该次注册资

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 43,353.3064 万元。 

经查验，因发行人已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注销已回购股票等事项

导致发行人总股本发生变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总股本为

461,291,966 股。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将择机办理前述事宜所涉注册资本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企业信用报告》、

工商登记资料等资料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

进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除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

行注册程序外，发行人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创业

板上市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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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的前十大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

表》，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类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夏信德 境内自然人 134,719,192 30.16 

2  夏仁德 境内自然人 27,393,991 6.13 

3  李克文 境内自然人 16,456,199 3.68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1,493,335 2.57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9,469,550 2.12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四二零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8,718,371 1.95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8,256,302 1.85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文体

健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5,874,106 1.32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129,996 1.15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成长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4,728,014 1.06 

（二）主要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2

年 8 月 31 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信德质押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合计为 2,484 万股，占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5.36%，占发

行人总股本的 5.38%。除前述情形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夏仁

德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营范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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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查验，补充期间及新期

间内，发行人 2 家境内控股子公司广州鹏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鹏辉电

源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 

新期间的补充信息披露”之“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一）关联方”

部分。 

经查验，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已经主管行政机关核准登

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最近三年审计报告、最近三年年度报告、《2022 年半

年度报告》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查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

池、一次电池（锂铁电池、锂锰电池等）、镍氢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且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期间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1 2019 年度 316,909.64 330,844.80 95.79 

2 2020 年度 355,924.63 364,222.60 97.72 

3 2021 年度 557,136.81 569,289.36 97.87 

4 2022 年 1-6 月 396,469.94 406,477.32 97.54 

注：以上 2022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就其经营业务取得许可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广

东 省 小 微 型 客 车 租 赁 备 案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http://121.33.200.107:16004/mini-owner/a/login，查询日：2022 年 9 月 16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珠海智运科技、珠海南方智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南宁智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均已完成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手续。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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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最近三年审计报告、最近三年年度报告、《2022 年

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反

馈的调查问卷填写内容变动情况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信网及企查查网站（查询

日期：2022 年 9 月 9 日），补充期间及新期间内，发行人关联方变化情况如下： 

1．新增关联方 

发行人新增一家全资子公司衢州鹏辉，其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衢州鹏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浙江省衢州市霞飞南路 59 号 

法定代表人 楼雪林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股 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

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充电桩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合同能源管理；货物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2 年 8 月 5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8 月 5 日至长期 

登记机关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MABX1R0X6C 

2．关联方其他变化情况 

2022 年 8 月，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州鹏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变

更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桩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停车场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汽车新车

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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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2 年 9 月，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鹏辉的经营范围变更为：电池制造；

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

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充电桩销售；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储能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

营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2 年 9 月，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珠海南方智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住所变

更为：珠海市香洲区屏北二路 55 号再生时代大厦 1 单元 1903 室-234（集中办

公区）。 

（二）关联交易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补充期间内的关联交易相关协

议并抽查相关关联交易履行凭证、《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并经查

验，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情况 

关联方名称 采购内容 2022 年 1-6 月发生额（万元） 

宜昌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0.99 

夯实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3.54 

河南省华弘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543.69 

四川佰思格新能源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0.35 

河南广鹏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31.99 

合计 600.57 

2．发行人向关联方出租房产的情况 

关联方名称 出租资产种类 
2022 年 1-6 月确认的租赁收

入金额（万元） 

河南省华弘新材料有限公司 厂房 6.01 

3．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发生额（万元） 

河南省华弘新材料有限公司 餐费收入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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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水电费 0.18 

夯实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加工 21.95 

合计 28.50 

经查验，补充期间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事项未达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批权限，根据发行人《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第十二条第（一）项规

定，该等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总裁批准，已履行了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期间内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

交易规则履行，交易条件不存在对交易之任何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形，亦不存在

严重损害发行人独立性的情形或损害发行人及其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内容。 

七、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提供的相关生产经营设备清单并经本所律

师抽查部分主要生产经营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

行人拥有原值为 253,175.28 万元、账面价值为 182,232.18 万元的机器设备；原

值为 29,127.84 万元、账面价值为 8,335.26 万元的运输设备；原值为 4,690.63

万元、账面价值为 2,836.01 万元的电子设备。该等生产经营设备系发行人通过

购买等方式取得，不存在权属纠纷，亦不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二）发行人租赁的财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正在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租赁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

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续期的主要租赁房产（指单项租赁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承租房产坐落 面积(m
2
) 租赁期限至 用途 

1 
珠海顶辉印

刷有限公司 

珠 海

鹏辉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新青五路

（顶辉）5 号厂房四楼 
3,000.00 2023.03.11 

仓

库 

2 

柳州市东城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柳 州

鹏辉 

柳州市鱼峰区车园横六路 7 号标

准厂房 C 区 1 栋 1-3 层 
6,246.17 2022.11.09 

厂

房 

（三）主要财产权利限制情况 

1．不动产权受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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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民事裁定书，2022 年 8 月，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

“（2021）粤 0403 民初 4274 号之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裁定解除对珠海鹏辉拥有的“粤（2019）珠海市不动产权第 0114661

号”不动产的查封。 

2．货币资金受限情况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的提供的银行承兑合同、诉讼案件相

关文件等资料及其说明，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有

权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共计 64,809.36 万元（含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买卖合

同纠纷诉讼冻结款）。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上述货币资金受限情形系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运用的融资措施以及因诉讼纠纷被采取的

保全措施，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货币资金受限情况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八、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原材料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原材料采

购合同/订单并经查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发行

人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1-6月前五大供应商已经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重大采

购合同/订单如下： 

序号 采购主体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类型 签订日期 

1 发行人 供应商 A 磷酸铁锂 采购订单 2022.05.28 

2 河南鹏辉 供应商 B 镍钴锰酸锂 采购订单 2022.05.24 

注：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 2022 年 1-6 月其余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供应商 C、供应商 D、

供应商 E，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该等供应商已经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订单已于律师工作报告披露，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节 正文”之“十、发行人的重大

债权债务”之“（一）重大合同”之“1．采购合同”。 

2．销售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的销售合同

/订单并经查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发行人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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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口径2022年1-6月前五大客户已经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

下： 

序号 销售主体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合同类型 履行期限至 

1 发行人 客户 A 电池模组，以具体订单为准 
框架性买卖

合同 

履行期限至

2024.12.31 

2 
河南鹏辉 客户 B 

铁锂电芯（51.5Ah） 框架性买卖

合同 

履行期限至

2022.12.31 3 铁锂电芯（280Ah） 

注：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 2022 年 1-6 月其余前五大客户分别为客户 C、客户 D、客户

E，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该等客户已经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已于律师

工作报告披露，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节 正文”之“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之

“（一）重大合同”之“2．销售合同”。 

本所律师认为，该等重大合同合法、有效。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22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信网、信

用中国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

文书网、应急管理部网站、生态环境部网站，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住所

地的市场与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政府主管

部门网站（查询日：2022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截至查询日，发

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

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22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并经查验，

补充期间内，除已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 新期间的补充信息披露”

之“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部分所述交易外，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致，合法、

有效。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22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查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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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公司章程》及其章程修正案、股东大会会

议文件资料、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查验，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对《公司

章程》进行了 1 次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5 月 20 日，因发行人可转债转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导致

公司总股本额、注册资本变动，以及发行人根据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拟变更

董事会职权范围与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发行人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第七条关于公司注册资本

的规定、第二十条关于公司股份总数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董事会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交易金额的规定。发行人已就该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向广州市市

监局办理了备案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期间内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已履行法定程序，

其内容不违反《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查验发行人提供的补充期间内的“三会”会议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补充期间内“三会”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一、发行人的税务 

（一）财政补贴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22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查验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财

政补贴依据性文件及相关凭证，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补充期间内取得的

补贴金额 100 万元以上的主要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序

号 
取得期间 

取得

主体 
补贴事由 

补贴金额

（万元） 
补贴依据文件 

1  
2022 年

4-6 月 

柳州

鹏辉 

柳州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2022 年第

一批自治区重大

优质工业项目扶

持资金 

1,000.00  

《自治区工业化和信息化厅 自

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第

一批自治区重大优质工业项目

扶持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桂

工信投融[2022]53 号）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境内控股子公司补充期间内取得的上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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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财政补贴真实。 

（二）税务守法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住

所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住所地主管税务机关网站公示信息（查询日：2022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补充期间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

有关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二、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支付凭证等资料并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其中鹏辉智慧储能制造基地项目

（年产 10GWh 储能电池项目）用地手续办理进展情况如下： 

2022 年 8 月 30 日，衢州鹏辉与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编号为

3308002022B00826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编

号为“衢市智造[2022]34 号”，出让宗地坐落于衢州市东港片区（南片）业智路

以南、霞飞南路以西、报智路以北 H-60#，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其

他工业用地），出让宗地面积为 188,117 ㎡，出让年限为 50 年。2022 年 9 月 2

日，衢州鹏辉已足额缴纳前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衢州鹏辉正在申请办理该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十三、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资料、最近三年审计报告、最近三年年度报

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检察网、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查询日：2022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8.6.3 条规定要求披露的尚未了结或可以合

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诉讼案件外，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尚未了结的单个诉讼标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诉讼、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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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案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诉讼案件的进

展情况如下： 

根据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出具的《传票》，格

力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诉发行人买卖合同纠纷案将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开庭

重审。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行政处罚案件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提供的资料、最近三年审计报告、最近三年年度报

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住所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企信网、信用中国

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检察网网站、信用中国网

站、中国证监会网站、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深交所网站、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应急管理部网站、生态环境部

网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

外汇管理局网站、自然资源部网站，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住所地的市场

与质量管理、税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外汇管理、

建设管理和土地管理等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等网站公示信息（查询日：2022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或者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亦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可能对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罚案件。 

十四、本次发行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尚

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名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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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的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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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鑫 

 

 

经办律师：         

庄  颖 

 

 

2022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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